2023年度宁海县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监督抽查方案的报告
为了进一步改善宁海县消防安全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要求，宁海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对全县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抽查，具体方案如下：

一、消防监督抽查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二、消防监督抽查时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三、消防监督抽查范围

宁海县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四、消防监督抽查内容

（一）被检查单位应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手续的是否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手续；

（二）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落实情况；

（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消防车通道、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装修装饰材料、消防设施运行、消火栓状况、灭火器材配置以及建筑外保温材料是否符合规定；

（四）《消防控制室应急和管理程序》落实情况，消控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自动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年度检测及备案情况；

第（三）项内容中检查的部位、数量采取抽查的方式。

五、消防监督抽查要求

各单位要切实增强消防法制观念和消防安全意识，依照《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先行组织自查自纠，认真排查和整改单位内部火灾隐患，对照抽查内容进行全面自查自改。对查出的火灾隐患，能立即整改的，必须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必须落实整改责任人、整改期限和整改措施。同时，各单位要扎实推进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自主管理建设，切实提高消防安全环境。宁海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对单位的责任落实和职责履行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抽查，并对责任不落实和职责不履行的单位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宁海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1月4日

